2023年强经济促消费
措施第二季度供应链产业园
认定指南

一、政策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一）《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2023年强经济促消费措施》（穗埔商务规字〔2023〕1号）
（二）《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2023年强经济促消费措施实施细则》（穗埔商务规字〔2023〕2号）
二、认定条件
申请认定的企业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注册登记地在园区的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包括原来已入驻园区的企业、新设立的企业、本区新迁入园区的企业、广东省内广州市外新迁入的企业）总计不少于20家； 
（二）根据去年同期销售额或营业收入，或2023年第一
季度
销售额或营业收入，预计园区内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当季度营业收入合计50亿元以上；
（三）园区土地权属清晰，总建筑面积不少于600平方米； 
（四）园区业主或园区运营方拥有专职运营管理团队，能够有效组织开展园区建设、运营和管理，建立规范的管理机制和财务制度，形成涵盖招商推广、企业服务、政策宣讲等方面的专业化运营管理体系。
三、认定时间
行业主管部门每个季度集中受理，具体时间以区商务局挂网通知为准，集中受理事项以当批次规定的最后收件日作为正式收件日期，逾期不申请视同自动放弃。
四、申请材料
以下材料一式一份，申报材料一式两份，一份在申请认定时提交区商务局，一份自留留底在申请认定时提供：
1.《2023年强经济促消费措施供应链产业园认定备案表》（附件1，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2.园区运营方法定代表人、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加盖单位公章）；
3.园区运营方“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若相关工商信息有变更的必须提交工商变更核准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4.园区运营方统计关系证明材料〔园区运营方进入国家统计局一套表系统，下载打印有防伪水印的2023年最新4月份“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该表中行业代码需为“51XX”)和2023年第一季度申报季度的上季度“财务状况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5.园区运营方税收完税证明（园区运营方进入网上税务局汇总打印扶持申报季度的上季度第一季度入库期的完税证明，并加盖单位公章）；
6.产权证明材料：若园区运营方同时是业主，则运营方提供房地产权属证明文件复印件，若运营方非业主，则提供业主房地产权属证明文件复印件，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和缴款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7.入驻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清单（加盖单位公章，附件2）；
8.经营场地证明照片：园区运营方提供园区大门照片1张、办公场所照片2张（加盖单位公章）；
9.运营管理制度文件：园区运营方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准入、清退条件、平台运营管理规则、安全生产制度、风险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制度、财务制度等的文件、招商推广/企业服务/政策宣讲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10.运营团队证明材料：园区运营方提供运营公司专业服务团队名单、人员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五、认定程序
申报单位按要求提供申请资料--区商务局会同区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区商务局公示供应链产业园认定结果，若公示无异议，则区商务局继续进行内部程序确认；若公示有异议，则根据核查结果办理--区商务局下达是否同意其认定为供应链产业园的函--区商务局公示供应链产业园认定结果--若公示无异议，则区商务局继续进行内部程序确认；若公示有异议，则根据核查结果办理。
六、认定部门
广州市黄埔区商务局、广州开发区商务局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水西路12号凯达楼B栋328
联系电话：商贸发展处82504030、82111062  



